
微评论

谁是最大的

“皮条客”？

□

何龙

开好车，住豪宅，用奢侈品，吃黄金宴

等等构成了身份地位等级的千级阶梯，而

每一级台阶都可用金钱铺垫。 富人们的张

扬与张狂景象，经由现代传播媒体的传递，

在一些人心中具象成“笑贫不笑娼”的观念

图景。

如今在一些地方，金钱、权力、性爱三

者之间的关系已经亲密到水乳交融的地

步。 权可以寻租，钱可以买权，权钱都可以

买春，权钱能够填平代际的鸿沟，爷孙爱、

丑美配的实况不断地在人们眼前转播，令

正面的价值观念教育暗淡无光。 这让一些

女孩不得不动用身体资源， 用高档装扮把

自己打理得漂漂亮亮，以期在“批发”或者

“零售”中卖个好价钱。

由此不难发现， 畸形的现实环境和价

值观念才是女中学生卖淫的最大“皮条

客”。

家庭伦理教育

不该被遗忘

□

谭相彬

从上海中学生“援交”卖淫事件来看，

这里面当然有拜金奢靡不良的社会风气浸

染以及外来腐朽文化毒害的影响， 但如果

将问题原因仅归结于此的话， 显然这是在

敷衍了事推卸责任，因为这仅仅是外因。

这些“女中学生”中，不少人都来自残

缺的家庭， 她们缺乏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

家庭教育。 她们并不是因为家庭的贫困，而

是为了去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去享受高档

次的生活才沦为“卖淫女”的。 过去夸奖谁

家的孩子懂事都是“家教好”，如今则更多

地是偏向于荣誉以及成绩， 渐渐忽略了自

然人格的流露。

现在的我们， 往往是从学校接受多年

教育毕业后又去接受社会教育， 而家庭的

伦理道德教育呢？ 往往却被我们遗忘掉了。

如何挽救这些花季少女， 最好也是最

有效的办法就是重新构建家庭、 社会以及

学校三方面的伦理道德教育。

2011 年 11 月 10 日 星期四

20

编辑 / 卓瑞娟 美编 / 姚倩倩 TEL：0392-2189922� E-mail:qbwbwn@126.com

淇河晨报

天下 / 时评

据《新民晚报》报道，近日，上海市闸北区检察院对警方破

获的一起未成年女性参与卖淫和介绍卖淫的特大案件提起公

诉。 该案涉案人员多达 20 人，其中多数为在校中学生，两人为

未满 14 周岁的幼女，涉及上海市某职业学校分校、普通高中等

9 所学校。 据介绍，“其行为呈现出所谓援助交际雏形，即在校

少女为获得金钱而与男性约会，从事色情活动。”检察机关调查

发现， 涉案学生中有 1 人父母离异，1 人为领养子女，4 人母亲

为“外来媳”，3 人的父母对她们经常谩骂或过分溺爱。

有多少成年人

理解孩子

□

时言平

这些少女让我们难免为正处于成长期

的孩子担忧和焦虑， 似乎让人看到某种可

怕的病毒在蔓延。

虽然喊着“一切为了孩子”的口号 ，又

有多少人理解孩子、懂得孩子。 在标准答案

和单调的家庭说教中，孩子内心日渐孤独、

价值日益彷徨，堕落和进步，或只在一念之

间。 我们没有耐心去培养孩子的判断力和

想象力， 孩子们自然也就没有耐心去构架

自己的精神世界和价值空间。

孩子的精神世界， 往往是大人世界的

真实映照。 反思当下社会，“小三”理直气壮

地存在，拜金主义泛滥成灾……面对这些，

孩子的精神世界会是怎样一番情景？ 既然

大人都认为“坐在宝马里哭”不是件丢人的

事情， 孩子便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出卖身体

换零花钱没有什么不对。

此外， 成人世界的无耻和无忌也在此

案中得到极端显现。“援交女生”中，卖淫的

竟然有未满 14 周岁的幼女。 那些“重口味”

的买春者，怎么能对幼女下手？ 不过，从官

员林嘉祥猥亵幼女的案例来看， 法律对懵

懂少女的保护显然存在着缺位。 法律不能

令行禁止，嫖客们便百无禁忌。

少女“援交”

都怪拜金？

追问：

反思

延伸：

表面上看，这类“援交”行为的传染

源于国外， 是通过网络或其他类媒体信

息的传播， 最终侵蚀到了部分未成年少

女群体，也就是说是“不良的外界信息 ”

导致了个别未成年少女的“下水”。 窥诸

其本质，却与一些不良的“土壤”有关。

在现代社会的迅猛发展过程中，中

学生群体有太多的机会接触到“色情”的

和不适合该群体的“不良信息 ”，来自影

视、报纸、网络的这种信息简直是无孔不

入，对未成年人的思想和意识进行着“侵

蚀”；来自于成年人的思维和行为，也会

直接导致中学生群体“性羞耻” 观念缺

失。

还有一个更大的外界影响是在一些

城市已经泛滥或久打不绝的“卖淫嫖娼”

现象。 这是严重侵蚀和腐蚀未成年人的

“毒瘤”，这些“嫖客”们、这些通过组织卖

淫嫖娼赚钱的人， 有合适的时机之下定

然会将“黑手”伸入未成年少女。

20 多名，相互介绍，赚取零花钱。 公

众的道德优越感又一次找到了高地，各

种对于援助交际女的指责也纷至沓来。

不过，在这样热闹的声音背后，我却感到

奇怪。

因为从新闻上看， 这群孩子从事援

交活动显然已有一段时间。 而在这一过

程中， 我们仿佛没有见到社会的一丝干

预。 女学生群体援交，到底是如何脱离了

家长、学校、警方的监管呢？ 第一次开房，

酒店没有拒绝；第一次援交，社会也没有

干预……群体以旁观者的心态， 驱使她

们集体漂泊进了这个海上城市的人际孤

岛，暴露了学校与家庭教育双重缺位。

女学生援交团当中，1 人家庭离异，1

人为抱养，4 名则存在家庭溺爱与暴力。

这些虽在整个团体中属于个例， 但我们

有理由怀疑这样严重匮乏与异化的家庭

教育所能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对于

此事， 我们应当节制审慎地发表道德感

慨。 倘若我们真以某种狂欢式的心态将

这群花季少女送上道德的“断头台”，那

么， 这样粗暴的舆论审判很可能会成为

压死她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分析：

与不良土壤有关

□

毕晓哲

提醒：

粗暴的舆论审判要不得

□

杨兴东

公民发言

法律忙得晕头转向

谁闲得发慌

□

邓海建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从江西宜黄拆

迁自焚事件， 到广西北海银滩强拆事件，

近些年来，违法违规强制拆迁及各种恶性

事件时有发生，不断上演的强拆悲剧在社

会上产生恶劣影响。 今年 1 月，《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颁布实施后，情

况并未出现根本扭转。

这年头有些事情很奇怪，举凡社会话

题，矛盾来了，提及解决之道，首先就是呼

吁立法：一是不管什么问题，先立法再说，

以为“一法解千愁”；二是一旦发现法之不

彰，就继续呼吁再立法，补丁复补丁，抱定

“魔高一尺、法高一丈”的态度。

强拆上的问题， 乖戾忤逆而无须言

语。 相关领域固然有立法滞后的问题，但

强拆本身绝非因为“缺法”，而是“执法违

法”、“知法违法”。 因此，新的拆迁条例颁

布之后 ，依然有三种“功法 ”与之相辅相

成：一是“化骨绵掌”———新法不仅未能有

效规范公权对房屋的征收与拆迁，在某些

地方，因简化了拆迁环节，导致拆迁更具

随意性；二是“李代桃僵”———新条例实施

快要“一周岁”了，然而紧随其后出台落实

细则的地方少之又少，更有地方部门干脆

以“拆违”名义继续强拆；三是“装傻卖疯”

———“与上位法相抵触的下位法无效 ”是

常识， 但很多地方为不影响土地财政收

入、不增加征收麻烦、压低补偿费用等，要

么拖延新条例的落实，要么依然认准旧法

混水摸鱼。

新拆迁条例固然是一部善法，但又是

一部绵软无力的“虚作”。 近日又有专家认

为，要根治违法强制拆迁还需“加大‘首长

问责’力度，并完善司法追责”，最好再来

一些相关立法，细化条例、推进落实。 问题

是，推动少数地方政府强拆冲动的，是对

法纪理解有误吗？ 土地财政不改革、楼市

走向不踏实，暴利迟早还是强拆的“双核

引擎”———至于你立什么法， 无关痛痒罢

了，这正是古人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

法不足以自行”。

法律固然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强制性

维度，但决不是唯一要素。 对于强拆，还有

什么大过《宪法》呢？ 而且《物权法》早就规

定“公民的合法财产不受侵犯”，国务院也

三令五申反对暴力强拆，不断出台《关于

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

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等规定———然

而， 推土机还是彪悍地开到了业主楼下。

利益关系不调整、权力属性不明确，拆迁

上的悲怆， 如何不会在其他任何一个个

“公权与私权博弈”的领域上演？

法是最强的，又是最弱的。 在法律不

能被信仰、被通用时，立法只是可有可无

的“花边”，最多只是“纸上画饼”。 地沟油

要立法、加班费要立法、国考泄题要立法、

保护好人要立法……法律忙得晕头转向

时，必有一些要素闲得发慌。 不是所有的

社会关系都能靠法律调整，也不是所有立

法都能充当“咸蛋超人”，“立法依赖症”早

就该醒醒了！

云南禄劝县两名官员曾先后因收受

贿赂和私吞公款等罪获缓刑，两人在结束

缓刑期后分别回到原单位继续工作。 当地

人社局公务员管理科科长称，“上级批复

同意收回两人回原单位工作”。

网易网友：回收再利用？

上月，江西鄱阳县医疗保险局的两名

女干部———副局长汪华与办公室主任杜

晨阳，因一份文件未送收到位一事，在办

公室发生口角，随后互殴。 女办公室主任

被女副局长打倒在地，头部缝针。

腾讯网友：不爱红装爱武装。

日前，国资委发布的《中央企业贯彻

落实实施办法》规定，央企领导因贪污等

获刑，终身不得再任央企领导职务。

读者张楠：以前还可以“再任”？

世相漫议


